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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意見如下：

壹 、其他國家之制

一 、 政黨選舉得票門檻制度之緣起

各國所採用之選舉制度，學者大別為比例代表制、單一選區制及 

有限投票制等，而比例代表制是民主先進國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種選 

舉制度1。惟因有限投票制已為曰本及我國先後揚棄，故目前學者多 

就選舉制度略分類為多數決制（plurality and majority systems) 、 

比 例 代 表 制 （proport i ona 1 representat i on systems ) 及混合制 

(mixed or hybrid systems)。2我國現制立法委員選舉即歸類為混合 

制 。選舉制度對政黨制度之影響，一般均認為（單一選區）多數決制 

易導致兩黨制；比制代表制則利於多黨制；3混合制則介於二者之間。

比例代表制，顧名思義，強調比例代表性，即每一政治力（尤指 

政黨）所得席次佔總席次之比，應與其所獲選票佔總選票之比相吻 

合 ，一般情形下，選區應選名額越多，比例代表性越佳4。由於比例 

代表制易造成小黨林立、議事效能不彰，在内閣制國家則會產生不穩 

定政府，造成内閣經常改組，歷史上如德國威瑪共和及法國第三、四 

共和為此深受其害，每位内閣平均任職約半年。各國為改善比例代表 

制所帶來的小黨林立、不穩定政府等負面效應，遂發展出其他選舉制 

度 ，法國在第五共和後採取兩輪決選制（Run-OffElection)，而德國訂 

定政黨得票比例門檻(Threshold)之規定，此後其他國家紛紛仿傚。

二 、 計算門檻與法定門檻

比例代表制（或混合制其中採比例代表制選出者）所謂之門檻， 

有二種意義不同之界定，一種為計算門檻乃謂政黨得以分配議員席次 

之得票門檻（政黨得票總數+席次= 政黨至少可獲得分配一席次之票 

數 ），另一種門檻則係脫勾於計算門檻之外，自行訂定政黨得以分配 

席次之法定分配門檻。本案爭執係認法定門檻脫勾於計算門檻因而違

1 謝復生，政黨比例代制，臺北：理論與政策雜誌，1992 •頁6-7。

2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6版 ，頁 9 。

3 同註1 ;頁 18-19。

4 同註1 ，頁 8 »註 2 ，頁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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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故其所爭執之門檻係指法定門檻而言，合先予以釐清。

法定門檻係就計算門檻為提高或調低之制度設計。提高門檻不啻 

否決小黨之代表性，強制小黨結盟，以增進政治之穩定性，並摒絕極 

端政黨之出現。調低門檻通常旨在保障特殊族群，使其得以維持象徵 

代表之寓意。是故法定門檻之制，各國係依其歷史遺緒、政治文化、 

意識型態或其他非制度性因素所採取之不同的制度選擇。此外，比例 

代表制基本原理似乎十分簡單，然而除了荷蘭、以色列、秘魯、義大 

利等少數國家以全國為一選區外，大多數實施比例代表制的國家仍將 

全國劃分成若干個複數選區，而每個選區應選名額的多寡，又會影響 

到比例代表性的高低，所以有許多國家，另外又增設「補充席次」 

(supplementary seats) 或 「補償席次」（compensatory seats) 等 

措施5。遂使門檻制度之設計，益增其複雜性。

三 、各國之門檻規定

依學者資料顯示，採比例代表制國家，其中，瑞典規定，一個政 

黨必須全國得票率超過4 %  ;或在任何一個選區得票率逾1 2 % 。以色 

列則為1 . 5 % ，荷蘭是0 . 6 7 % ，西班牙是3 % ，羅馬尼亞是 3 % ，丹 

麥是 2 % ，斯洛維尼亞是3 % ，義大利是4 % 等6。至於採混合制國家， 

德國為政黨在全國總得票率逾5 % ; 或是在區域選舉中贏得3 席以 

上 ，才能分配第二票的政黨議席。墨西哥、菲律賓政黨門檻為2 % ， 

玻利維亞、南韓為3 % ，義大利與烏克蘭為4 % ，亞美尼亞、立陶宛、 

泰 國 、俄羅斯、匈牙利及我國為5 % ，紐西蘭為 5 % 或 1 席 ，喬治亞 

為 7 % ，而塞席爾、土耳其則高達10%7。

另查詢網路維基百科之資料顯示（如附件1 )，其所蒐集各國國會 

選舉制度計20 6國 ，其中採「非比例代表制」，似有 9 6國 ，採 「比例 

代表制」（包括混合制）似有 110國 。採 「比例代表制」的 110國中， 

未設法定門檻計6 3 國 ，設有法定門檻計4 7 國 。設有當選門檻之47



國中，門檻低於5°/。計 2 1國 ， 5%計 2 2國 ，高於 5%計 4 國 。從另外的 

網路資料與上開資料作交叉比對，其一致性頗高，足徵其準確性不 

低 ，後 者 ，則表列出其所知悉之各國門檻，計 3 7 國 ，其中門檻低於 

5%計 1 5國 ，5%計 1 6國 ，高於 5%計 2 國 。難以計列者，包括對特別 

的政黨提高其門檻，或對以政黨結盟方式參選者採高門檻者、或採特 

殊門檻計算方式者，計 5 國 。上開網路資料雖欠逐一查證，惟仍可略 

窺其梗概，亦即，各先進民主國家設有當選門檻者不在少數，且其中 

近半數國家以「5%」為其法定門檻。

四 、法定門檻對於小黨代表性之影響

提高法定門檻之制，在小黨林立的情況下，確如原告釋憲聲請書 

所 述 ，可能會造成大量浪費票8 (wasted vote ; unused votes) 之現象 

(原聲請書中所用「死票」語 ，與原概念已有落差，理由稍後敘明）， 

例如：1995年俄國國會議員選舉，超過百分之4 5 %投給政黨的選票， 

因未達門檻而成為浪費票。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土耳其，該 國 1960 

至 1970年代間，因政黨林立，執政之政黨聯盟極為脆弱，為戢止無 

休無止之政潮，爰將法定門檻提高為1 0 % ，但此舉卻使該國2002年 

選舉超過百分之4 5 % 選 票 ，成為浪費票，亦即認為國會中無人可代 

表這些投票者出聲問政。烏克蘭其門檻雖為3 % ，但 2006大選亦有 

高 達 2 2 %之浪費票，保加利亞1991、20 1 3大選之浪費票率則為24 

% 。菲律賓雖其門檻為2 % ，但因小黨競爭者眾，仍有四分之一的選 

票成為浪費票；該國雖於200 7將門檻調降為1 % ，其浪費票率雖降 

為 2 1 % ，但 2010年大選，浪費票率旋攀升到29%9。換言之，浪費 

票存在於任何選制之中，祗要有落選人就有浪費票，制度僅能儘量減 

少 ，故由上開資料所示，浪費票率之高低與門檻高低尚無必然之關 

係 。此外，於例外情況，提高門檻尚且利於小黨;，例如單僅提高大黨 

得以分配席次的門檻，即屬保障小黨之例。至於浪費票是否真正「浪 

費」亦值得斟酌。蓋民主社會重視選舉制度的建立，對選舉競爭過程

參見原告釋憲聲請書，頁 22。

參見維基百科 「 Election threshold」條目，頁 9-10。査詢日期：2〇14.1.29.



的開放與公平同樣予以維護。選票投票的結果也反映了參與競爭的政 

黨與候選人的政治主張。落選者的主張在很多國家的選舉中被宣傳、 

辯論及了解，在選後被赢得選舉的政黨、候選人採用，並不必然「浪 

費」。至於稱之為「死票」，應屬極端用語。

法定門檻之制，在理論上，亦確會產生弔詭的惡性循環，蓋小黨 

因未能達到分配席次之門檻，投給該黨的票將極有可能成為浪費票， 

投票者為避免手中選票浪費，乃傾向將選票投給較不討厭的大黨，如 

此一來，小黨就更不可能跨越門檻。此一情況與採行單一選區多數決 

制類同。但 ，如該國政治已然形成由兩個極端大黨控制之氛圍下，情 

況可能反轉。選民可能將選票投給較不討厭的中庸政黨，以免最喜好 

的政黨因而惨遭淘汰出局1(1。亦 即 ，法定門檻調高是否必然壓縮小黨 

生存空間，亦因各國歷史遺緒、政治文化、意識型態或其他非制度性 

因素而異。

至於調降法定門檻，計 有 ：波蘭對於國内德裔選民之政黨解除其 

門檻限制。同樣地，羅馬尼亞亦對國内少數民族的門檻作差別規範。 

土耳其對於獨立參選人士則解消門檻限制11。

美國各州因多係採多數決選制，無比例代表制，自無所謂法定門 

檻之制，惟部分州規定如該黨推薦之候選人得票逾一定門檻，則取得 

下次競選之合格資格，無庸以連署方式參選12。

贰 、我國之制

一 、我國立法委員選制沿革

我國憲法於1947年正式實施，憲法第6 2條僅明定立法委員區域 

應選名額之計算方式，其它邊地'回民、僑民、職婦團體名額及選制 

均授權法律訂定，而彼時之選罷法即係採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 

制 ，其可能原因有二，其一，上開憲法規定，已排除立法委員採政黨

同上註，頁 10。 
同上註，頁 2 、12。 

同上註，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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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代表制之可能。其二，彼時乃兵馬倥傯之際，選舉總事務所殊無 

於各省劃分單一選舉區之可能，尤其在部分綏靖地區，中央政府已無 

實質統轄之情況下尤然。

1948年選出第一屆立法委員，於 1951年任期屆滿，嗣由總統諮 

商繼續行使職權一年，復又延任一年，至 1954年始由司法院作成釋 

字第 3 1號解釋，繼續行使職權。迄至 1990年 6 月 2 1 日司法院作出 

釋字第261號解釋，第一屆資深民意代表於1991年 1 2月 3 1 日卒終 

止行使職權。該號解釋並昭告中央政府應適時辦理全國性之次屆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中央旋於1990年 6 月 2 8 日邀集百餘位海内外精英碩 

彥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決議「成立跨黨派的小組研議，中央民意代表 

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二者混合的兩票制具體内容。」 

與會代表姚嘉文於會中並提議：「政黨門檻維持百分之五。」是為首 

次見諸文字之政黨門檻建議。學者傅崑成則主張應降低政黨門檻。

同年 7 月 9 日李前總統登輝召集黨政高層首長，成立憲政改革小 

組 。1991年 2 月 2 6 日，李前總統頒布國民大會召集令，同年4 月 22 

曰 ，國民大會臨時會通過增訂憲法增修條文，依增修條文第2 條第 3 

款 、第 4 款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僑居國外國民選出6 人 ，全國不分 

區 3 0人 。第 4 條復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之選舉罷免，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辦理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名額，採政黨 

比例方式選出之。

依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之授權，8 0 年 8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 5條 ，乃增列中央公職人員之全國不分區及僑 

居國外國民選舉當選名額之規定，首次採政黨得票比例方式選出，並 

規定得票率達「5%」之政黨，始予分配當選名額。

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研修過程中，在 「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三次修正」研修小組研議時，大多數委員對設立門檻 

有共識，惟原則上不希望限制過於嚴格，而有礙小黨或新黨之發展。 

當時修法研修小組幕僚所提出的門檻為「2%」，而德國之門檻為「5%」，



最後研修小組決議採折衷「3%」送行政院審查13(如附件2 )。惟行政 

院將草案核轉立法院委員會審議時，門檻再被拉高至「5%」，主要理 

由為避免國會中小黨林立，當時立法委員黃明和曾質疑「5%」門檻有 

何依據，並認為此限制過於嚴格，使得民意機關將為國民黨與民進黨 

霸 佔 ，建議降低為「3°/。」，使其他黨派也能參與政治運作，而當時内 

政部部長吳伯雄回應，世界各國一般都設有「5%」之門檻限制，行政 

院以此作為規定，主要是不希望小黨林立之情況產生。最後立法院以 

行政院版本「5°/。」之政黨比例門檻三讀通過M 。

其後，迄民國9 4年 2 月 5 日止，復歷經12次修法，均未曾修改 

「5%」政黨得票比例門檻。94年 6 月 1 0 曰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 ，復 

直接明文規定立法院立委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3 4 人 ，依 

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5%」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 

率選出之。

從整個制度沿革過程來看，立法委員選舉其中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選舉採政黨比例代表制，係由國發會之發動，經國民大會修憲， 

並經行政部門及立法院修法，其 「5%」門檻亦屢經討論及政策辯論， 

其合憲正當性殊堪檢驗。

二 、我國之實踐經驗

立法委員設有「5%」政黨得票比例門檻。究其立法意旨，係為求 

國家政權安定，希望進入國會的政黨有一定民意基礎，避免國會中小 

黨林立，影響國家重要政策之推展。

而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自 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首次實 

施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 7條第2 項規定，採 「嘿爾-尼邁耶」 

最大餘數法15。就該次選舉觀之，在不分區立委部分，除中國國民黨 

及民主進步黨之政黨得票比例達「5%」外 ，其餘皆不足「5°/〇」，故計 

算當選名額之分配，僅由中國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分配3 4席不分區

中央選舉委員會，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次修正硏討紀錄，1991 

見立法院立法紀錄，會議曰期:0800613 81卷 13期 2541號46~76 H 、0800708 81卷 17期 2545 

號下冊666~687苜。

同註2 ，頁 2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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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委 ，中國國民黨取得20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4席（如附件 3 )。另 

就第8 屆立法委員選舉觀之，同樣在不分立委部分，則有4 個政黨得 

票比例達「5%」，分別由中國國民黨取得1 6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3 

席 、台灣團結聯盟取得3 席及親民黨取得2 席（如附件4 )。

承 上 ，若去除「5%」之政黨得票比例門檻，同樣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6 7條第 2 項規定進行3 4席不分區立委之分配。在第 7 屆立 

法委員選舉中，將由中國國民黨取得18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 3席 、 

新黨取得2 席及台灣團結聯盟取得1 席 ，結果有所不同。而在第8 屆 

立法委員選舉中，除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台灣團結聯盟及親民 

黨 外 ，其餘政黨以應選名額 3 4 乘以其得票比率所得積數均未達整 

數 ，均不予分配，故將由中國國民黨取得1 6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3 

席 、台灣團結聯盟取得3 席及親民黨取得2 席 ，結果並無不同。

由上述可知，現制於我國之實踐，對於小黨之存活空間，確有一 

定程度之影響，惟門檻之設定，由各國之制來看，尚無一定之準據可 

循 ，悉依各國歷史遺緒、政治文化、意識型態或其他非制度性因素而 

異 ，殊難謂已然侵及憲法政黨平等權或票票等值等核心價值。

三 、各國相關案例

目前就政黨門檻合憲性進行興訟之案例，僅知有二起，其一，乃 

1995年俄國國會議員選舉，由於政黨「5%」門檻設限，導致4 5 % 之 

浪配票率，已如前述，興訟的結果，俄國憲法法院判定，祗要門檻設 

限規定有其範圍，不致恣意擴大，即屬合憲。16其 二 ，則為歐洲人權 

法院所為Yumak and Sadak v Turkey的判決（如附件 5 )，原告主張土 

耳其就國會議員所設之「10%」政黨得票比例門檻，導致將近45%之 

浪費票率，有違歐洲人權公約第1 號議定書第3 條所規定之自由選舉 

權 。最後歐洲人權法院分庭及大法庭均認此案無違歐洲人權公約第1 

號議定書第3 條 ，但均認為若可降低門檻，確保各種政治傾向的政黨 

均得適當進入國會表達意見，將是可取的，相當於我國大法官解釋中

同註9 ，頁 9 。

7



常出現之「雖不違憲但有改進空間」，判決中並指出本案之「10%」政 

黨得票比例門檻是過高的。

參 、結語

有關選舉制度，因各國政治情勢及民情之不同，幾乎沒有哪兩個 

國家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採行相同制度的國家，其相關配套亦未必 

相同。舉例來說，採 行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的我國及日本， 

我國設有「5%」之政黨得票比例門檻，並禁止全國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再行參選區域立委（雙重提名Dual Candidacy);而日本則均未設限。 

另有關政黨得票比例門檻，主張設立門檻者認為，為求政黨政治之健 

全發展，不希望因小黨林立致生政權不穩定；主張門檻應降低或不予 

限制者，認為門檻限制將不利小黨進入國會，無法反映民主多元，正 

反兩方立論均有所本，孰優孰劣，恐難片面判斷。總之，現行選舉制 

度是否妥適，門檻是否過高，可有檢討空間，惟非可依本案聲請人僅 

依選舉結果，即倒果為因而認為憲法增修條文、選罷法違憲，仍須留 

待執政及立法者依當時我國政治情勢及民情風俗，廣納各方不同意 

見 ，選擇並建立最適合我國現況之選舉制度。



Voting systems by country 附件1

非 比 例 代 表 制 ：

No Cou 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1 Afghanistan House of the People SNTV 2-33 249

2
Antigua and 

Barbud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PTP 17

3 Argentina Senate

2 seats to most 

voted party or 

coalition, 1 seat to 

second most voted 

party or coalition 

(limited vote with 

closed lists)

3 72

Australia Senate STV

6 per state per 

election, 2 per 

territory

76

Australi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RV 150

4 Azerbaijan National Assemblv FPTP 125

5 Bahamas House of Assembly FPTP 40

6 Bahrain
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
Runoff 40

Bangladesh Jativo Saneshad FPTP

300 + 30 seats 

reserved for 

women

8 Barbados House of Assemblv FPTP
l(per

"constituency")
30

9 Belar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PTP 1 110

10 Belize National Assemblv FPTP 29

11 Bermuda House of Assemblv FPTP 36

12 Bhutan National Assemblv FPTP 47

Bhutan National Council FPTP (20 seats)
130 + 20 

appointed

13 Bosnia and Presidency of Bosnia FPTP 1 3 (one ea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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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 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Herzegovina and Herzegovina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14 Botswana National Assembly FPTP

57 + 4

co-opted + 2 

ex officio

15 Brazil Senate

Bloc voting for

1, 2 (alternates 

each election)
81

dual-member 

elections, FPTP 

otherwise

16
Burma People's Assemblv

FPTP

440 (25% 

appointed by 

military)
(Myanmar) (Pyithu Hluttaw)

Burma National Assemblv
FPTP

224(25% 

appointed by 

military)
(Myanmar) (Amyotha Hluttaw)

17 Burundi Senate Electoral college 1

34 + 3-20 

co-opted + 

ex - presidents

18 Canada House of Commons FPTP 1 308

19 Cavman Islands Legislative Assemblv Bloc voting 2
15 + 3 ex 

officio

20
Central African

National Assemblv Runoff 1 105
Republic

21 Comoros
Assemblv of the

Runoff

18 + 15 

elected by 

local

assemblies

Union

22
Republic of the

National Assemblv Runoff 153
Congo

23 Cuba
National Assemblv Endorsement of 

selected candidates
1 609

of People's Power

24 Czech Republic Senate Runoff 1 81

25 Djibouti National Assemblv 3-35 65

26 Dominica House of Assemblv FPTP
21 + 9

appointed +

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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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41 Iran Mailis of Iran Runoff 290

Iran Assembly of Experts 86

42 Ireland Seanad Eireann
STV (49/60 seats - 

restricted franchise)
N/A 60

Ireland Dail Eireann STV 3-5 166m

43 Ivorv Coast National Assembly FPTP 225

44 Jamaic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PTP 1 60

45 Jordan
Chamber of 

Deputies
FPTP

104 + 6 

women 

elected by 

electoral 

college

46 Kenya
National Assembly 

of Kenya
FPTP

210 + 12 

appointed + 2 

ex officio

47 Kiribati House of Assembly Modified runoff

40 + 1

delegate from 

Banaba Island 

and 1 ex 

officio

48 Kuwait National Assembly
limited vote (4 votes 

for 10 seats)
10 50

49 Kvrsvzstan

Assembly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45

50 Laos National Assembly Bloc voting 115

51 Lebanon
Chamber of 

Deputies
Bloc voting 2-10 128

52 Liberia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PTP 1 73

Liberia Senate FPTP
2 per county, 1 per 

election
30

53 Madagascar National Assembly FPTP 1-2 160

54 Malawi National Assembly FPTP 194

55 Malaysia Dewan Rakvat FPTP 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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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56 Maldives Mailis FPTP 1 77

57 Mali National Assembly Runoff 160

58 Malta
House of

STV 5 65
Representatives

59 Marshall Islands Legislature FPTP 33

60 Mauritius National Assembly Bloc voting 2-3

62 + 8 'best

losers'

appointed

61 Mongolia State Great Khural FPTP 76

62 Montserrat Legislative Council 9 9

63 Nauru Parliament 18

64 Nigeria
House of

FPTP 1 360
Representatives

Nigeria Senate FPTP 1 109

65 Niue Assemblv Bloc voting (6 seats) 1-6

6 + 14

representative 

s of the 

villages

66 North Korea
Supreme People's Endorsement of 

candidate
687

Assemblv

67 Palau House of Delegates FPTP 16

Palau Senate FPTP 9

68
Paoua New 

Guinea
National Parliament IRV 1 109

Philippines Senate Bloc votinR 12/1 24

70 Poland Senate FPTP 1 100

71 Romania Senate FPTP1101 176

5% (parties), 

8-10%

(coalitions) or 

3 district seats

Romania
Chamber of

FPTP[101 412

5% (parties), 

8-10%

(coalitions) 〇「 

6 district seats

Deputies

72
Saint Kitts and

National Assemblv FPTP
11 + 3

appointed + 1Ne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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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89 Uganda National Assembly FPTP
214 + 78 from 

various groups

90 United Kingdom House of Commons FPTP 1 650

United Kingdom Local elections

FPTP for England 

and Wales, SinRle 

Transferable Vote

for Scotland and 

Northern Ireland

91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PTP 1 43 51151

United States Senate FPTP
2 per state, 1 per 

election
l〇〇usi

92 Vanuatu Parliament SNTV 52

j Vietnam National Assembly 498

94 Yemen
Assembly of 

Representatives
FPTP 301

95 Zambia National Assembly FPTP 150

96 Zimbabwe House of Assembly FPTP 210

Zimbabwe Senate FPTP

60 + 11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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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代 表 制 ：

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97 Angola National Assembly
D'Hondt method

5 per province, 

130 across 

country, + 3 

representatives 

from abroad

233
(closed lists)

98 Aruba Estates
Proportional voting 

system
21

99 Andorra General Council

Parallel: Nationwide

1 4 / 2 28partv lists /

Constituency lists

100 Burkina Faso
National Assembly Largest remainder

2-16 127
of Burkina Faso (Hare auota)

101 Belgium Senate

D'Hondt method

15,25

40 + 21 

chosen by 

Community 

parliaments + 

10 co-opted

(after 2014 no 

longer directly 

elected)

102 Bolivia
Chamber of

Supplementarv

3-15 (uninominal) 

+ 0-1 (special) / 

1-13

(plurinominal)

130

Member Svstem:

FPTP in uninominal 

(70 seats) and rural 

indigenous (7 seats) 

circonscriptions / 

D'Hondt method in

Deputies

9 Departments (53 

seats)121

Bolivia Senate D'Hondt method121 4 36

103
Bosnia and House of Sainte-Lague

14,28 42
Herzegovina Representatives method

104 Benin National Assembly
Largest remainder

83
method

105 Cape Verde National Assembly D'Hondt method 2-15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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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106 Cambodia National Assembly D'Hondt method 1-18 123

107 Chad National Assembly

FPTP in single 

member districts; in 

multi member 

districts: list-PR 

(largest remainder) 

(closed list) but if 

one list >50% it gets 

all the seats

155

108 Chile
Chamber of 

Deputies

Binom ial Svstem  

(open list)
2 120

Chile Senate
Binom ial Svstem  

(open list)
2 38

x〇9 Colombia
Chamber of 

Representatives
D'Hondt m ethod 2-18 162

Colombia Senate D'Hondt method
100 + 2 

(indigenous)
102

110 Costa Rica Legislative Assembly
Largest remainder 

method
4-20 57

111

Democratic 

Republic of National Assembly Largest remainder 1-17 500

ConRO

112
Dominican

Republic

Chamber of 

Deputies
D'Hondt method 2-36 150

±^.i East Timor Parliament

Parallel: Largest 

rem ainder (75 

seats), FPTP (13 

seats)

75/1 88

114 Ecuador National ConRress D'Hondt method 2—18 100

115 El Salvador Legislative Assembly D'Hondt method 3—20 84

116
Equatorial

Guinea

Chamber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Partv list 80

117

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

Congress
FPTP (10 seats), PR 

(4 seats)
14

118 Finland Eduskunta (and D'Hondt method 6-3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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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137 Nicaragua National Assembly D'Hondt method 1-20 92

138 Niger National Assembly
Partv list (105 seats) 

+ 8 from FPTP
113

139 Pakistan National Assembly
FPTP, with Partv list 

for women

272 + 10 for 

religious 

minorities + 

60 for women

140 Panama National Assembly

Single-member

constituencies:

FPTP;

multi-member: 

Saripolo or Sartori 

method (Largest 

remainder, but 

remainders only for 

those with no seats)

1-7 78

141 Paraeuav
Chamber of 

Deputies
D'Hondt method 1-19 80

Paraguay Senate D'Hondt method 45 45

142 Peru
Congress of the 

Republic
Largest remainder 1-35 120

143 Portugal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D'Hondt method 

(Closed Lists)
2-47 230

144 San Marino
Grand and General . 

Council

SMPR using a 

D'Hondt method 

with national 

majority bonus

60

145
Sao Tome and 

Principe
National Assembly Partv list 55

146 Senegal National Assembly
Parallel voting: 60 bv 

PR； 90 by majority
150

147 Seychelles National Assembly

Parallel: Hare auota 

(9 seats) / FPTP (25 

seats)

9/1 34

148 South Africa National Assembly
Droop auota (Closed 

lists)
400 400

149 South Korea National Assembly Parallel: Partv list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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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qejâ sueji 0|3uis

八 iquiassv

puB|0j| ujaqjj〇N
aiopaUT)) paiiun

09 l
Lua;sAs 

jaqixiaiAl |BU〇!i!ppv
八丨qiu9ss\/ i)S|a/v\LU〇p3UJ>| p0；mn

6ZI l
tua;sAs 

jaqiuaiAl |GU〇H!ppv
;U0iuB!|jed L)sm〇〇s Luop3ui>| paijun 9ST

005 X/SZT

(neas sz£) 

dldd / (neas szt) 

isi| AjJGd ：(a||eJEd

sa 八卿 uasajdey

i〇 8sn〇H
puBiieqi SSI

68T X/l7£

(swasMT) d丄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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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seats)

166 Italy
Chamber of

617 list-SMPR with 

national majority 

bonus + 1 FPTP + 12 

Largest remainder

]/45 (parties run 

at-largel
630

2% (parties in 

coalition, 

except that 

the first party 

below 2% in a 

coalition does 

receive seats) 

4% (free 

parties)

10%

(coalitions) 

20% (parties 

in a single 

district with 

ethnic 

minorities)

Deputies

(Hare quota)

167 Philippines
House of

Parallel: Partv list

57/1(2010), 58/ 

1 (2013)

286 (2010), 

292 (2013)

2%; parties 

with less than 

2% of the vote 

may win seats 

if the list seats 

haven't been 

completely 

distributed.

(closed lists; 

modified Hare quota

with 3-seat cap and 

no remainders) / 

FPTP (229 districts in 

2010, 232 in 2013)

Representatives

J Albania Assembly List-PR 4-32 140

2.5% (parties), 

4%

(coalitions)

169 Indonesia

People's
Hare quota (open

2-12 560
2.5%

nationially
Representative

lists)
Council

170 Argentina
Chamber of D'Hondt method 5-70 (Renewed by 

halves)
257 3%

Deputies (closed lists)

171 Greece Hellenic Parliament

SMPR: 250 seats

42/1 300 3%

proportionally 

divided via several 

allocations; 50 

bonus seat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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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 o 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constituencies; in 

multi-member 

constituencies: 

party with over 50% 

of vote gets all 

seats, otherwise 

highest party gets 

half, rest distributed 

bv Largest 

remainder (Hare

Quota)

% Croatia Sabor

D'Hondt method,

14 153 5%

plus some reserved 

for minorities and 

Croatians living 

abroad

185 Estonia Riigikogu Party list
7-12 per electoral 

district
101 5%

186 Georgia Parliament
Parallel: Partv-list /

150 5%
FPTP

187 Iceland Albing D'Hondt method 9 63 5%

188 Latvia Saeima
Sainte-Lague

14-28 100 5%
m ethod

189 Mozambique
Assembly of the

D'Hondt method 250 250 5%
Republic

190 Rwanda
Chamber of

Largest remainder 53

53 + 24 

elected by 

provincial 

councils + 3 

appointed

5%
Deputies

191

Taiwan 

(Republic of Legislative Yuan

Parallel: FPTP (73

1

Aboriginal 

constituencies: 3

113 5%

seats) / Largest 

remainder (Hare

quota) (34 seats)
China)

Aboriginal seats: 

SNTV (6 seats)

192 Monaco National Council Parallel: 24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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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ountry Body Svstem Seats per D istrict Total seats Threshold

(Parliament) / FPTP (69 district 

seats which also 

includes 7 seats 

reserved for Maori)

seats

202 Germany Bundestag
MMP: Sainte-Lague 

/FPTP
299/1

598 +

overhang

seats

5% or 3 

district seats

203 Kazakhstan Maiilis Partv-list

98 + 9 

members 

elected by 

electoral 

college

7%

Russia State Duma
Largest remainder

450 450 7%
(Closed lists)

205 Liechtenstein Diet
Lareest remainder

10,15 25 8%
(Hare Quota)

206 Turkey
Grand National

D'Hondt method 2-25 550 10%
Assembly

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Table of voting systems b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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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活
動
是
十
分
合

 

理

。

.根
據
個
人
及
已
往
經
驗
’
不
譲
候
選
人
做
競
選
活
動
是
不
可
能
的
’
建
議
整
條

侧
除
。

-

關
於
第
•四
十
六
條
、
四
十
九
^
^
箱
名
單
候
選
人
個
人
活
動
，
我
認

爲
還
是
不
需
要
，
可
以
保
留
，
 

第
五
士
條
或
第
四
十
六
條
外
都
可
刪
掉
。

.如
允
許
從
事
各
種
競
選
活
動
便
要
花
錢
；
如
又
不
允
許
其
接
受
捐
贈
是
相
互
矛
盾
的
"
不
如
整
條

 

拿

掉〇

•
同
意
郞
委
員
意
見
」
整
條
拿
掉
。

•本
人
認
爲
並
不
會
矛
盾t
可
以
$

接
受
經费
捐
贈
，
伹
可
以
允
許
從
事
一
些
競
選
活
動
。

.
贊
成
陳
委
員
意
見
，
不
可
接
受
經
費
捐
贈
，
但
不
要
禁
止
其
做
競
選
活
動
。

•
誤
政
笟
名
單
之
候
選
人
從
事
競
選
活
動
，
恐
怕
對
選
舉
秩
序
維
護
、
監
察
工

i

法
做
好
發
生
困 

難

。

巷

、
硏

究

修

蟲

员

贴
亂
時
期
公
職
人
®
:
選
舉
傀
免
法
®

®

姐
g

裘
^
^
首
紀
要

 

五
六
一



公
橄
人
fi
迸
舉
鹿
S
I法

第

三

次

修

正

爵

紀

錄

 

五
六
二

董

委

員

世

芳

：

同

意

賴

委

員

意

見

。
完

全

不

得

從

事

競

選

活

動

不

可

能

；
但

完

全

與

區

域

選

舉

^

也

有

S

。

可

以

硏

究

允

許

它

們

做

些

什

麽

。

沈

委

員

君

山

：
是

否

可

以

做

的

活

動

有

些

原

則

，
凡

管

不

到

的

不

要

規

定

免

得

無

法

熱

仃

。
祗

要

不

影

響

治

安

或

 

使

籍

著

機

會

逃

稅

，
其

它

的

不

要

管

。

張

委

員

德

銘

：
疗

赍

上

硏

修

小

組
f

在

朝

向

創

設

政

黨

政

治

的

環

境

上

去

立

法

’
例

如

使

用

二

張

票

，
對

競

選

 

經

費

捐

贈

限

於

政

潴

‘，
得

票

1

也

以

政

雉

爲

對

象

C

否

則

政
i

治

如

何

能

發

展

C

 

江

委

員

繼

五

：
是

不

是

推
f

位

委

員

來

硏

究

可

不

可

以

接

受

捐

贈

。

主

 

席

：
第

五

太

條

之

二

，
是

不

是

可

以

刪

除

，
其

中

第

四

十

六

條

、
五

十

二

條

，
道

樣

來

改

。

康

委

員

寧

祥

：
不

得

從

事

競

選

活

動

是

不

合

理

、
不
.符

實

際

的

。

郞

委

負

裕

葱

：
整

條

拿

掉

。

陳

委

員

廷

棟

：
贊

成

整

條

拿

掉

。

江

委

員

繼

五

：
整

條

拿

掉

對

第

四

尤

條

如

何

處

理

？

…

：
 

.

：

t

k

—

l

:

l

l

l

l

l

l

f

許

委

員

桂

霖

：
是

不

是

本

條
f

開

始

到

受

競

選

經

費

之

損

贈

止

m

i

l
- • ̂
1

5

1

^
.1

^

1

.

v
^
n

二
、

s

 

--

降

i l-
'̂»
^
^
,
-
s .:
s -:
^
l
-
^
&

囊

憲

：
第

五

十

憂

陳

贊

鑫

•

 I

不

分

區

選

舉

應

以

政

黨

爲

主

體

的

’
 —

記
之
候
逛
人
受
—

^

^

®

f

麗

泊

 

的

競

選

活

動

。

陳
委
員
治
世
：
本
條
可
以
從
首
開
始
到
不
得
接
受
競
選
經

费
之
捐
贈
爲
止
不
動
，
再
加
上
康
委
員
所
撰
意
見
，
得
 

參
加
政
黨
舉
辦
之
政
見
發
表
會
o

主
 

席

：
是
不
是
照
陳
委
員
意
思
，
箸

反

對

’
本

條

照

修

正

靈

。
繼

續

討

六

十

條

。

康
委
員
寧
祥
：
這
條
文
是
以
一
張
選
票
設
計
的
，

爲
何
不
能
一
張
票
投
區
域
候
選A '-
，
一
張
票
投
政
馘
來
做
。

主
 

席

：
關
於
一
張
票
或
二
張
票
，
要
混
合
討
論
是
討
論
不
完
的
。
我
們
就
列
二
個
案
報
上
去
。
一
個
案
是

 

採
一
張
票
的
作
法
；

一
個
案
是
二
張
票
的
作
法
。
先
來
討
論
一
張
票

 

主
 

席
：
第
六
十
籠
過
。

論
第
六
十
五
條

b
 

委
員
德
辛
-•

貧
成
百
分
之
二
的
限
制爲
^

^

的

棒
o
 

江
委
員
繼
五
：
所
列
甲
、
乙

、
丙
三
$

甲

、
丙
^
^
選
祺
百
分
比
計
算
，
乙
案
是
當
選
人
席
數
百
分
比
¥

，

是
不
是
先
討
論
決
定
那
一
種
，
縮
小
討
諭
範
圍
。

謝
委
員
漢
偁
•*
、
這
是
一
個
新
的
方
法
、
制

度

，
讓
大
家
充
分
討
—

案
的
優
缺
點
。

II、

原
則
上
希
望
不
要
限
制
太
嚴
，
小
鉱
、
新
黨
能
有
機
會
發
展
生
存
。

萤
委
員
世
芳
：
現
在
多敎
國
家
採
行
的爲
除
數
式
，
比
較
上
公
平
些
。
個
人
質
成
丙
案
。

坌
、
研
究
修i

員
似
亂
時
期
公
職
入i

i

免
法
！

小

組

嘉

寶®
!
浬

五
六
三



公0

人

i
舉
辟
免
法
第
三
$

正
§

§

 

五
六
四

謝
委
貝
漢
懦
：
百
分
之
三
的
規
定
定
得
高
了
些
。

陳
委
員
義
彥
：
個
人
主
張
二
張
票
的
。
甲

、
乙

、
丙
三
$

、
乙
案
最
不
理
想
，
不

能

符

合

比

表

的

精

神

，

 

建
讖
祗
考
虑
甲
、
丙
案
。
如
考
慮
國
內
小
黨
的
生
—

本
不
要
設
限
，
看
—

情
形
將
來

S

正
。

4 

0
:

I

、
 

德

國

，
榦

國

是-11
爲

百

分

之

五

，
幕

僚

提

出

的

是

百

分

之

二

，
採

折

衷

決

定

政

澉

得

票

^
-
^
達

百

 

分
之
三
不
予
分

II 、

 

巳
開
T

三
小
時
以
上
了
，
明
天晩
上
六
時
再
開
會
，
繼
績
討
論
甲
、
乙

、
丙

三

某

。

十

七

、硏
究

修

正

「
動
珐 

㈠
陈
間
：
八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曰
下
午
六
勝
 

㈡
地
點
：
內
政
部
六
樓
禮
堂 

㈢
出

列

席

人

員

丄

略

)

㈣
主
席
：
許
主
任
委
員
水
德 

紀
錄
：
江
淸
松
 

㈤
討
論
事
項

主
 

席

：
上
次
會辕
紀
錄
確
定
。
繼辍
討
論
第
六
十
五
條
，
乙
案
係
類
似
韓
國
式
、
丙

案

係

日

裘

式

。
又

 

甲
丙
案
係
依
得
票
率
、
乙
案
係
依
據
當
選
席
數
比
率
計
算
。

康
委
員
寧
祥
：
乙
案
以
當
選
席
次
比
i

分
配
名
額
毫
無
比
例
代
表
制
的
基
本
精
神
，
紙
有
加
大
以
往
無
法
就
選

 

票
反
映
席
次
的
缺
失
。
尤
其
如
採
投

I

張
累
方
式
更
不
應
考
慮
乙
案
。
個
人
主
張
採
甲
、
丙
二
案
。

 

江
委
員
繼
五
：
以

政

據

得

票

繫

分

配

席

次

有

一

些
問
題
：
某
些
政
煞
會
發
生
區
域
選
舉
都
落
選
，
而
分
配
到
全

 

國
區
席
位
的
矛
盾
情
形
：
或
儘
重
多
找
一
些
！̂

人
出
來
，
以
爭
取
選
票
。
個
人
主
張
採
乙
案
。

 

郞
委
員
裕
憲
：
康
委
員i

的
意
見
不
無
道
理
。
個

人

賢

那

是

以

前

選

票

上

籍

印

上

候

選

人

政

雉

的

馨

，

 

將
來
印
上
媒
籍
情
況
如
何
？
對
國
民
黨
或
民
進
嫉
結
果
不
曉
得
個
人
主
張
乙
案
和
丙
案
。

天
讚
：
如
要
採
投
一
張
票
案
，
個
人
主
張
第
六
十
七
條
乙
案
：
如
以
一
張
票
和
二
張
票
兩
案
併
陳
，
個
人

 

主
張
考
慮
乙
、
丙i

。

叁

、
硏

究

修

正

泐

時

期

公

職

人

只

姐

畢

谍

免

法

毋

案

小

組

f
S

S
耍

 

五
六
五

I
:

 :

 

■
 

'

 

■ 

:

 

;
 

i

_
I



第 7屆立法委貝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各政 t 得 票 數 及 得 票 比 率 計 算 表 i 附 .件

1 I

政 贫 名 稱 政 t  得 系 教 政 戈 得 系 比 丰 x  i
是 否 巳 速  

百 分 之 五

中 酉 固 民 凳 5 , 0 1 0 , 8 0 1 5 1 . 2 3 2 2 ； 是

民 主 進 步 t 3 , 6 1 0 , 1 0 6 3 6 . 0 X 1 0 ； 是

新黨 3 8 6 , 6 6 0 9. 95331 否

344, B 8 7 3. 6 2 6 2 1 否

紅黨 . 7 7 , 8 7 0 0 , 7 繼 | 否

祛 t e a 結 埔 盟 6 8 , 5 2 7 0. 7008; 否

5 8 , 4 7 3 0, 5 0 7 8 j 否

台 轮 農 民 艾 5 7 , 1 4 4 0. 5 8 4 3； 否

公 民 黨 4 8 . 1 9 2 0 . 4 9 2 ^ 否

狳 三 社 會 t 45, 5 9 ^ 0 . 4 6 6  公 否

4 2 , 0 0 4 0. 4 2 0 5

制 贫 埘 盟 3 0 , 8 1 5 0 . 3 1 0 0； 否

計 9,780, B 7 D 1 0 0 . 0 0 0 0



苐 7屆 立 法 委 員 全 國 不 分 區 及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選 舉 得 票 比 率 遠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各 政 黨 得 票 鈇 及

得 票比率計算表

技*  B 埘：0 7年01刀1 2 0  

m  t

政 t 名 稱 政 宣 得 票 教 政 t 得 票 比 串  %

中 國 因 民 # 6. 0 1 0 , 8 0 1 5 8 . 1 2 3 8

民 主 進 步 t 3 , 6 1 0 , 1 0 6 4 1 . 8 7 6 2

计 8, 6 2 0 , 9 0 7 100. 0 0 0 0



七 、當 選 人 教 ：總 計 1 1 3人 》

(.— ) 區 域 當 選 人 數 ：7 3人 。其中台北市 8人 ，高雄市 5人 ，臺灣省各縣市 58人 ，福 建 省 金 門 縣 、連江縣

2 人 •

) 浼 住 民 當 選 人 數 ：6人 。其中平地原住民 3人 、山地原住民 3人 。

( 國 不 分 區 及 僑 居 國 外 國民政黨名單當選人數：3 4人 。其中中國國民黨20人 ，民主進步黨14人 。

八 ' 當 選 人 分 析 ：

( 一 ） 平 均 年 齡 ： 52歲 。

(二 ） 教 育 程 度 ：研 究 所 （甲等特考）72人 ，大專（高考）30人 ，中學（普考）7人 ，其他 4人 。

( 三 ） 性 別 ：男7 9人 ，女 3 4人 。

( 四 ） 黨 箝 ：

1 . 中國國民 f  8 1人 ，佔總當選人數 71. 6 8 % 。

2 . 民主進步 f  2 7人 ，佔總當選人數 2 3 . 8 9 %  »

3 .親 民 黨 1 人 ，佔總當選人數 0. 8 8 %  »

4 .  無黨團結聯盟 S人 ，佔總當選人數 2. 6 5 %  »

5 .  無黨籍及未經政黨推薦 1人 ，佔總當選人數 0 . 8 8 % 。

貳 、 國性公民投票第3 案、第4 案投開票概況
― 、 a  J 案投開票概況



第8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貝選举各政黨得票數及得票比率計算表
附伴

茉成： 1 _______

欢 * ；& 稱 政 龙 择 票 軚 政 玄 得 票 比 帶  %  ；
先 否 已 迳  

*6■分之五

中 四 四 民 黨 E , 8 0 3 , 2 7 9 “ ，6 “ 8 : 是

民 主 進 步 宏 4 . 5 B 6 , 4 2 4 3 4 . 6 1 7 8 ;

台 渖 因 妹 駢 JS L l r X 78, 7 9 7 8. 9 S 6 D: *

机 民 t 722, 0 8 8 5 , 4 8 6 1 先

綠 t 2 2 B . 6 6 B I , 7 4 4 1 否

析 黨 195, 960 1 . 4 8 6 8 否

‘健 保 免 货 連 蛛 1 6 3 , 3“ 1 . 2 4 U 否

合 蚜 ® 民 會 铖 1 1 8 , 6 9 2 0 . 9 0 1 8 否

人 大 黨 8 4 , 8 1 8 0 . 0 4 0 否

台 戏 主 義 宏 29, 8 & 9 0. 2 2 7 i 否

中 爭 民 团 圣 灣 基 本 法 速 線 1 8 , 2 7 4 0. U 6 4 否

合  计 19, 1 6 2 , 0 7 2 】〇〇,〇〇〇〇



立委 -All- 2 第8屆 全 國 不 分 區 及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得 票 比 率 達 百 分 之 五 以 上 各 政 t
得 票 數 及 得 票 比 率 計 算 表

投果a 划：1 01年〇1月I 4 B

JT 次：1

政 t 名 稱 政 赏 得 票 軚 政 t 佴 票 比 串  %

中 0 园 民 t 5, B 6 3 , 2 7 S 4 7 . 5 8 0 3

民 主 也 步 黨 5 5 6 , 4 2 4 3 6 . 9 8 2 2

台 蚜 团 蛣 聯 盟 1 , 1 7 8 , 7 0 7 9 . 5 G 77

梘 民 t 7 2 2 , 0 8 0 5 . 8 0 0 8

合  計 12, 320,1589 1 0 0 . 0 0 0 0



(十一）中華民國臺灣基本法連線：9, 668票•佔0.0735%。

( 十 二 ）人民民主陣線：5, 852'票，佔0. 0445%。

(十三）中華台商愛國t  : 2, 439票，佔0.0185% • 

f 四 ） 正黨：1，852票，佔0• 0141% »

(十五）無t 箝及未經政t 推薦：532, 270票.佔0 4 5 2 % 。

六 、 候 選人數：總計410人。

(一）區域候遐人數：267人。其中臺北市43人，新北市46人，臺中市31人_臺南市15人，高雄市32人，

臺灣省各縣市92人，福建省金門縣、速江縣8人- 

C二 ）原 住民候選人數：16人。其中平地原住民10人、山地原住民6人。

( 三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政黨名單候選人數：127人•其中台灣國民會議5人，人民最大黨2人，

民主進步黨33人•台灣® 結聯盟10人，中國國民f  34人，新黨S人，健保免贽連線3人，綠f  2人，親民黨 

18人，中華民國臺灣基本法連線6人，台灣主義f  8人。

七、 當選人數：總計113人•

(一） 區域當選人數：73人。其中臺北市8人，新北市12人，臺中市8人，臺南市5人，高雄市9人，臺灣 

省各縣市29人 > 福建省金門縣、速江縣2人。

( 二 ） 原住民當選人數：6人。其中平地原住民3人、山地原住民3人•

{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政黨名單當選人數：34人。其中中國國民黨16人，民主造步t l 3人，

I  台涔團結磾盟3人，親’民f  2人。
5 灿造毕也• •中央圾举*真會 

列印日期• 1 0 1年0 7力1 7 $  1 3 : 1 8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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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u m a k  and Sadak v.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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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muk i\nd Sadak v, Turkey (application No. 10226/03) was a cpse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nn Rights on the requiremcnl for 
parties stamJiug in Turking pnrllamenlfiry elections to meel (he tl\reshold of 10% o f  die votes cast at Turkish parliamenlnty elections in order (o 
gain seats, decided in 2008,

Contents

■ 1 Fads
■ 2 Judgments
■ 3 Evaluation 
_ 4 References
■ 5 External links

Facts

The nppHcanls stood In the 2002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for the Gmnd Nnlionnl Assembly but their pnrty, DEHAP, did not achieve (he 10% of 
voles necessary to be eligible for seals in porlioment, In fuct, that ycor some 45% of active volers weren'l represented in parliament due to the 
threshold (Chamber Judgment丨 Pflm.】3).

Judgments

Bolh the original Chamber in 2007 und the Grond Chamber in 2008 found no violation of Article 3 of Prolocol No, I to ECHR (dglJt to free 
elections) in ihe oose, by flvo voles to two and thirteen to four. However, they noted thol "It would be desirable for Iho Ihrcsliold oomplained of 
to be lowered mid/or for correclivc counterbalances lo be introduced lo ensure opHmol rep resen to lion of U\o various political 
(cndcncics*1 (Chamber judgment Pom. 77) and labeled the (hrcsholil as "excessive" (Grand Chamber Judgmenl, Para. 147)

Dissents wero expressed by judges Cabral Barreto and MuJaroni In Chamber end by Judges Tiilkens, Vaji6, Jaeger and SIkuta in Gmnd 
Chamber,

Evaluation

''Zdanoka v Latvia ond Yumak and Sadak v Turkey arc easy Iflrgets for those who would argue Hint Ihe standards set by Ihe Court under Article 3 
are simply too low. However, they nro certainly tlia types of  cases which Judge Levils had in miiul whejj he observed Ibat the Court faces a 
,dllemnio, when examining npplications under Article 3: 'on the one hand...it ia the Court's (ask to prolect tlic electoral rights of individuals; but, 
on Uie other hand, it should not ovenj(cp the limits of its explicit mid implicit legitimacy und try to rule instead of  the people on the 
conslltullonnl order which (his people crcolcs for i tse lfnt^

References
1, A Harris, O'Boyle, V̂arbrlckhnw of Ihe European Convenlion on Human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lverajly Press, 2009, ISBM 978-0̂06-90594-9, 

p . 7 3 3

External links

m Chamber judgment (btlp://cmi3kp.cohr.coc,int/(kpl97/view.osp? 
aclioa=hlmI&documcnlTd=813250&por(al=,hbkm&sonrce:=,exicmalbyc)ocnumber&table=F69A27FD8FB86i42BF01C]

■ Grand Cliombcr Judgment (http://cmi，gkp,echr.coo,int/tkpl97/view.asp? 
nctioiHitml&dQcumentId=837656&porlaHhbkm&.s〇urce~6xtemalbydocnumber&tflble=F69A27FD8FB86142BF01Cl 166DEA398649)

■ Wcbcusl of  QC hearing (htlp://www.echr.coe,in(/EGHR/EN/Hea(lcr/Prcss/Multlmcdl〇AVebcasls+of+publlc+licarlngsAvebcostEN media? 
& p_urh2007m  卜 l/en/)

Retrieved from ',hUp;//en,wikipedin,org/w/indcx.php?litlc=*Yumok_flnd_Sndnk_v._Turkcy&oldid=492138551"
Categories: Article 3 of Protocol No. I ofl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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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秘書長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 2 月 1 8 日 
發文字號：台立院制字第1030000354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無

函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1號 （台北市鎮江

街 2 號）
聯絡方式：呂文玲 
電話：（02) 2358-8675 
4 真 ：（02) 2358-8640

保存年限：

主 旨 ：有關函請本院就綠黨及制憲聯盟代表人聲請解釋憲法事件 

提供意見及資料案，復如說明二，請 查 照 。

說 明 ：

3J'

依 貴 院 秘 書 長 10 3年 1 月 1 0 日秘台大二字第1030001270

號函辦理。

函詢有關聲請人認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6 7條 第 2 項有違憲疑義一節，因該等規定係屬立法 

委員全國不分區選舉制度之規定，涉及各政黨當選名額分 

配 問 題 ，宜由組成本院委員之所屬政黨提供意見；至於各 

國類似法制資料部分，仍請洽主管機關提供。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未 ：本院法制局

線

f̂i i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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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函

保存年限：

地址：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0F 

承辦人：黃宗馥 
電話：02-2397-6996 

電子信箱：cec6996@cec. 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9曰 

發文字號：中選法字第1033550033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500000000FUX00000—3550033A00_ATTCHl.doc)

主 旨 ：檢陳本會有關綠黨及制憲聯盟代表人聲請釋憲案意見乙份 

，請 惠 予 抽 換 。

說 明 ：

一 、 本會103年2月13日中選法字第1033550021號函諒達。

二 、 修正並補充「我國立法委員選制沿革」部 分 。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__ _ ___

副本：本會法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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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17修 正 版 （即將死票修改為浪費票）

本會意見如下：

壹 、其他國家之制

一 、 政黨選舉得票門檻制度之緣起

各國所採用之選舉制度，學者大別為比例代表制、單一選區制及 

有限投票制等，而比例代表制是民主先進國家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種選 

舉制度1 2。惟因有限投票制已為日本及我國先後揚棄，故目前學者多 

就選舉制度略分類為多數決制（plurality and majority systems) 、 

比 例 代 表 制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s) 及混合制 

(mixed or hybrid systems) 。2我國現制立法委員選舉即歸類為混合 

制 。選舉制度對政黨制度之影響，一般均認為（單一選區）多數決制 

易導致兩黨制；比制代表制則利於多黨制；3混合制則介於二者之間。

比例代表制，顧名思義，強調比例代表性，即每一政治力（尤指 

政黨）所得席次佔總席次之比，應與其所獲選票佔總選票之比相吻 

合 ，一般情形下，選區應選名額越多，比例代表性越佳4。由於比例 

代表制易造成小黨林立、議事效能不彰，在内閣制國家則會產生不穩 

定政府，造成内閣經常改組，歷史上如德國威瑪共和及法國第三、四 

共和為此深受其害，每位内閣平均任職約半年。各國為改善比例代表 

制所帶來的小黨林立、不穩定政府等負面效應，遂發展出其他選舉制 

度 ，法國在第五共和後採取兩輪決選制（Run-OffElection)，而德國訂 

定政黨得票比例門檻(Threshold)之規定，此後其他國家紛紛仿傚。

二 、 計算門檻與法定門檻

比例代表制（或混合制其中採比例代表制選出者）所謂之門檻， 

有二種意義不同之界定，一種為計算門檻乃謂政黨得以分配議員席次 

之得票門檻（政黨得票總數+席次= 政黨至少可獲得分配一席次之票 

數），另一種門檻則係脫勾於計算門檻之外，自行訂定政黨得以分配

1 謝復生，政黨比例代制，臺北：理論與政策雜誌，1992，頁 6-7。

2 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6版 ，頁9 。

3 同註1 ;頁 18-19。

4 同註1 ，頁 8 。註 2 ，頁 1 3。



席次之法定分配門檻。本案爭執係認法定門檻脫勾於計算門檻因而違 

憲 。故其所爭執之門檻係指法定門檻而言，合先予以釐清。

法定門檻係就計算門檻為提高或調低之制度設計。提高門檻不啻 

否決小黨之代表性，強制小黨結盟，以增進政治之穩定性，並摒絕極 

端政黨之出現。調低門檻通常旨在保障特殊族群，使其得以維持象徵 

代表之寓意。是故法定門檻之制，各國係依其歷史遺緒、政治文化、 

意識型態或其他非制度性因素所採取之不同的制度選擇。此外，比例 

代表制基本原理似乎十分簡單，然而除了荷蘭、以色列、秘魯、義大 

利等少數國家以全國為一選區外，大多數實施比例代表制的國家仍將 

全國劃分成若干個複數選區，而每個選區應選名額的多寡，又會影響 

到比例代表性的高低，所以有許多國家，另外又增設「補充席次」 

(supplementary seats) 或 「補償席次」（compensatory seats) 等 

措施5。遂使門檻制度之設計，益增其複雜性。

三 、各國之門檻規定

依學者資料顯示，採比例代表制國家，其 中 ，瑞典規定，一個政 

黨必須全國得票率超過4 %  ;或在任何一個選區得票率逾1 2 % 。以色 

列則為1 . 5 % ，荷蘭是0 , 6 7 % ，西班牙是3 % ，羅馬尼亞是 3 % ，丹 

麥是 2 % ，斯洛維尼亞是3 % ，義大利是4 % 等6。至於採混合制國家， 

德國為政黨在全國總得票率逾5 % ; 或是在區域選舉中赢得3 席以 

上 ，才能分配第二票的政黨議席。墨西哥、菲律賓政黨門檻為2 % ， 

玻利維亞、南韓為3 % ，義大利與烏克蘭為4 % ，亞美尼亞、立陶宛、 

泰 國 、俄羅斯、匈牙利及我國為5 % ，紐西蘭為 5 % 或 1 席 ，蘇聯及 

喬治亞為7 % ，列支敦斯登為8 % ，而塞席爾、土耳其則高達10%7。

另查詢網路維基百科之資料顯示（如附件1 )，其所蒐集各國國會 

選舉制度計20 6國 ，其中採「非比例代表制」，似有 9 6國 ，採 「比例 

代表制」（包括混合制）似 有 110國。採 「比例代表制」的 110國中，

同註2 ，頁 19-20。

同註2 ，頁 20。

同註2 ，頁 29、3 6。蘇聯及列支敦斯士登資料來源見附件5 ，頁 13。



未設法定門檻計6 3 國 ，設有法定門檻計4 7 國 。設有當選門檻之47 

國中，門檻低於5%計 2 1國 ， 5%計 2 2 國 ，高於 5°/。計 4 國 。從另外的 

網路資料與上開資料作交又比對，其一致性頗高，足徵其準確性不 

低 ，後 者 ，則表列出其所知悉之各國門檻，計 3 7 國 ，其中門檻低於 

5%計 1 5國 ，5%計 1 6國 ，高於 5%計 2 國 。難以計列者，包括對特別 

的政黨提高其門檻，或對以政黨結盟方式參選者採高門檻者、或採特 

殊門檻計算方式者，計 5 國 。上開網路資料雖欠逐一查證，惟仍可略 

窺其梗概，亦即，各先進民主國家設有當選門檻者不在少數，且其中 

近半數國家以「5%」為其法定門檻。

四 、法定門檻對於小黨代表性之影饗

提高法定門檻之制，在小黨林立的情況下，確如原告釋憲聲請書 

所 述 ，可能會造成大量浪費票8 (wasted vote ; unused votes) 之現象 

(原聲請書中所用「死票」語 ，與原概念已有落差，理由稍後敘明）， 

例如：1995年俄學國會議員選舉，超過百分之4 5 %投給政黨的選票， 

因未達門檻而成為浪費票。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土耳其，該 國 1960 

至 1970年代間，因政黨林立，執政之政黨聯盟極為脆弱，為戢止無 

休無止之政潮，爰將法定門檻提高為1 0 % ，但此舉卻使該國2002年 

選舉超過百分之4 5 % 選 票 ，成為浪費票，亦即認為國會中無人可代 

表這些投票者出聲問政。烏克蘭其門.檻雖為 3 % ，但 200 6大選亦有 

高 達 2 2 %之浪費票，保加利亞1991、20 1 3大選之浪費票率則為24 

% 。菲律賓雖其門檻為2 % ，但因小黨競爭者眾，仍有四分之一的選 

票成為浪費票；該國雖於2007將門檻調降為1 % ，其浪費票率雖降 

為 2 1 % ，但 2010年大選，浪費票率旋攀升到29%9。換言之，浪費 

票存在於任何選制之中，祗要有落選人就有浪費票，制度僅能儘量減 

少 ，故由上開資料所示，浪費票率之高低與門檻高低尚無必然之關 

係 。此外，於例外情況，提高門檻尚且利於小黨，例如單僅提高大黨 

得以分配席次的門檻，即屬保障小黨之例。至於浪費票是否真正「浪

參見原告釋憲聲請書，頁 22。

參見維基百科 「 Election threshold」條目，頁 9-10。查詢日期：2〇14.1.29.



費」亦值得斟酌。蓋民主社會重視選舉制度的建立，對選舉競爭過程 

的開放與公平同樣予以維護。選票投票的結果也反映了參與競爭的政 

黨與候選人的政治主張。落選者的主張在很多國家的選舉中被宣傳、 

辯論及了解，在選後被赢得選舉的政黨、候選人採用，並不必然「浪 

費」。至於稱之為「死票」，應屬極端用語。

法定門檻之制，在理論上，亦確會產生弔詭的惡性循環，蓋小黨 

因未能達到分配席次之門檻，投給該黨的票將極有可能成為浪費票， 

投票者為避免手中選票浪費，乃傾向將選票投給較不討厭的大黨，如 

此一來，小黨就更不可能跨越門檻。此一情況與採行單一選區多數決 

制類同。但 ，如該國政治已然形成由兩個極端大黨控制之氛圍下，情 

況可能反轉。選民可能將選票投給較不討厭的中庸政黨，以免最喜好 

的政黨因而慘遭淘汰出局1(1。亦即，法定門檻調高是否必然壓縮小黨 

生存空間，亦因各國歷史遺緒、政治文化、意識型態或其他非制度性 

因素而異。

至於調降法定門檻，計有：波蘭對於國内德裔選民之政黨解除其 

門檻限制。同樣地，羅馬尼亞亦對國内少數民族的門檻作差別規範。 

土耳其對於獨立參選人士則解消門檻限制11。

美國各州因多係採多數決選制，無比例代表制，自無所謂法定門 

檻之制，惟部分州規定如該黨推薦之候選人得票逾一定門檻，則取得 

下次競選之合格資格，無庸以連署方式參選12。

贰 、我國之制

一 、我國立法委員選制沿革

我國憲法於1947年正式實施，憲法第6 2條僅明定立法委員區域 

應選名額之計算方式，其它邊地、回民、僑 民 、職婦團體名額及選制 

均授權法律訂定，而彼時之選罷法即係採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

頁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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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其可能原因有二，其一，上開憲法規定，已排除立法委員選舉採 

政黨比例代表制之可能。其二，彼時乃兵馬倥傯之際，選舉總事務所 

殊無於各省劃分單一選舉區之可能，尤其在部分綏靖地區，中央政府 

已無實質統轄之情況下尤然。

1948年選出第一屆立法委員，於 1951年任期屆滿，嗣由總統諮 

商繼續行使職權一年，復又延任一年，至 1954年始由司法院作成釋 

字第 3 1號解釋，繼續行使職權。迄至 1990年 6 月 2 1 日司法院作出 

釋字第261號解釋，第一屆資深民意代表於1991年 1 2月 3 1 日卒終 

止行使職權。該號解釋並昭告中央政府應適時辦理全國性之次屆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中央旋於1990年 6 月 2 8 日邀集百餘位海内外精英碩 

彦召開國是會議，就五大議題進行討論。7 月 9 日李前總統登輝召集 

黨政高層首長，成立憲政改革小組。1 0月 1 4 曰中央憲政改革策劃小 

組法制分組針對第2 屆中央民代產生方式獲得共識，將採定額及依人 

口數作為訂定名額依據，並採政黨名單比例制，設全國不分區代表。

1991年 2 月 2 6 日，李前總統頒布國民大會召集令，同年4 月 22 

曰，國民大會臨時會通過增訂憲法增修條文，依增修條文第2 條第 3 

款 、第 4 款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僑居國外國民選出6 人 ，全國不分 

區 3 0 人 。第 4 條復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之選舉罷免，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之規定辦理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全國不分區名額，採政黨 

比例方式選出之I3。

依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之授權，1991年 8 月 2 日修正公布之「公 

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 5條 ，乃增列中央公職人員之全國不分區及 

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當選名額之規定，首次採政黨得票比例方式選出， 

並規定得票率達「5°/。」之政黨，始予分配當選名額。

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研修過程中，在 「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三次修正」研修小組研議時，大多數委員對設立門檻 

有共識，惟原則上不希望限制過於嚴格，而有礙小黨或新黨之發展。 13

13陳滄海’憲政改革與政治權力-九七憲改的例證，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9年 4 月 ， 

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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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修法研修小組幕僚所提出的門檻為「2%」，而德國之門檻為「5%」， 

最後研修小組決議採折衷「3%」送行政院審查|4(如附件2 )。惟行政 

院將草案核轉立法院委員會審議時，門檻再被拉高至「5%」，主要理 

由為避免國會中小黨林立，當時立法委員黃明和曾質疑「5%」門檻有 

何依據，並認為此限制過於嚴格，使得民意機關將為國民黨與民進黨 

霸 佔 ，建議降低為「3%」，使其他黨派也能參與政治運作，而當時内 

政部部長吳伯雄回應，世界各國一般都設有「5%」之門檻限制，行政 

院以此作為規定，主要是不希望小黨林立之情況產生。最後立法院以 

行政院版本「5%」之政黨比例門檻三讀通過14 15。

惟彼時選罷法係採所謂的「一票制」，立法委員全國不分區、僑 

居國外國民選舉當選名額之分配，係以立法委員區域及原住民選舉， 

各政黨所推薦候選人得票數之和，為各政黨之得票數，並據之計算該 

政黨之分配當選名額，比率未達5 % ，則不予分配當選名額。易言之， 

政黨於區域及原住民候選人之得票數即政黨之得票數。無黨籍及未經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其得票數乃為不予計列之浪費票。

1996年 3 月李前總統登輝當選第9 任總統，於就職演說中，表 

示將繼續推動第二階段憲政改革。同年1 2月 2 3 日乃召開國家發展會 

議 ，其 中 「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 題 ，決議「成立跨黨派的小組研 

議 ，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制度採單一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二者混合的兩 

票制具體内容。」16 17與會代表姚嘉文於會中並提議：「政黨門檻維持百 

分之五。」。學者傅崑成則主張應降低政黨門檻|7。惟其後之修憲，對 

於政黨比例代表制之規定，除名額外，餘對於應採行一票制或兩票制 

並未有所著墨，亦即並未有所更張。

迄 2005年 6 月 1 0 日修正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始將立法委員選舉 

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亦即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係「依政

14中央選舉委員會，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次修正硏討紀錄，1991

15見立法院立法紀錄，會議日期:0800613 8 1卷 1 3期 2 5 4 1號 4 6 ~ 7 6頁 、0800708 8 1卷 1 7期 2545 

號卜~冊 6 6 6 ~ 6 8 7頁 。

1 6 「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議題總結報告」，輯於國家發展會議總結報告，臺北：國家發展會議秘 
書處編印，1 9 9 6，1 2月 ，頁 1 1。

17同上註，頁 21-22。



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 

率選出之」。18直接將政黨門檻之規定入憲。選罷法於2007年 1 1月亦 

配合作相應之修正，政黨門檻部分依上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下，自 

僅能仍維持為5 % ，無置喙餘地。

從整個制度沿革過程來看，自1991年迄今，選罷法雖歷經2 1次 

修 法 ，均未曾修改「5°/。」政黨得票比例門檻。而立法委員選舉其中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採政黨比例代表制，始於國是會議之發動， 

經國民大會之修憲，並經行政部門之草擬法案及立法院之審議修法， 

其 「5%」門檻已屢經討論及政策辯論，其合憲正當性自無從置疑。

二 、我國之實踐經驗

立法委員設有「5°/〇」政黨得票比例門檻。究其立法意旨，係為求 

國家政權安定，希望進入國會的政黨有一定民意基礎，避免國會中小 

黨林立，影響國家重要政策之推展。

而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自 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首次實 

施 ，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 7條第2 項規定，採 「嘿爾-尼邁耶」 

最大餘數法19。就該次選舉觀之，在不分區立委部分，除中國國民黨 

及民主進步黨之政黨得票比例達「5%」外 ，其餘皆不足「5°/。」，故計 

算當選名額之分配，僅由中國國民黨及民主進步黨分配3 4席不分區 

立 委 ，中國國民黨取得20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4席（如附件 3 )。另 

就第8 屆立法委員選舉觀之，同樣在不分立委部分，則有4 個政黨得 

票比例達「5%」，分別由中國國民黨取得1 6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3 

席 、台灣團結聯盟取得3 席及親民黨取得2 席（如附件4 )。

承 上 ，若去除「5%」之政黨得票比例門檻，同樣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6 7條第 2 項規定進行3 4席不分區立委之分配。在第 7 屆立 

法委員選舉中，將由中國國民黨取得18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 3席 、 

新黨取得2 席及台灣團結聯盟取得1 席 ，結果有所不同。而在第8 屆 

立法委員選舉中，除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台灣團結聯盟及親民

憲法增修條文第4 條第2項 。

同註2 ，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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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外 ，其餘政黨以應選名額 3 4 乘以其得票比率所得積數均未達整 

數 ，均不予分配，故將由中國國民黨取得16席 、民主進步黨取得13 

席 、台灣團結聯盟取得3 席及親民黨取得2 席 ，結果並無不同。

由上述可知，現制於我國之實踐，對於小黨之存活空間，確有一 

定程度之影響，惟門檻之設定，由各國之制來看，尚無一定之準據可 

循 ，悉依各國歷史遺緒、政治文化、意識型態或其他非制度性因素而 

異 ，殊難謂已然侵及憲法政黨平等權或票票等值等核心價值。

三 、各國相關案例

目前就政黨門檻合憲性進行興訟之案例，僅知有二起，其一，乃 

1995年俄國國會議員選舉，由於政黨「5°/。」門檻設限，導致4 5 % 之 

浪費票，已如前述，興訟的結果，俄國憲法法院判定，祗要門檻設限 

規定有其範圍，不致恣意擴大，即屬合憲。2°其二，則為歐洲人權法 

院所為Yumak and Sadak v Turkey的判決（如附件 5 )，原告主張土耳 

其就國會議員所設之「10%」政黨得票比例門檻，導致將近45°/。之浪 

費票，有違歐洲人權公約第1 號議定書第3 條所規定之自由選舉權。 

最後歐洲人權法院分庭及大法庭均認此案無違歐洲人權公約第1 號 

議定書第3 條 ，但均認為若可降低門檻，確保各種政治傾向的政黨均 

得適當進入國會表達意見，將是可取的，相當於我國大法官解釋中常 

出現之「雖不違憲但有改進空間」，判決中並指出本案之「10%」政黨 

得票比例門檻是過高的。

參 、結語

有關選舉制度，因各國政治情勢及民情之不同，幾乎沒有哪兩個 

國家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採行相同制度的國家，其相關配套亦未必 

相同。舉例來說，採 行 「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並立制」的我國及日本， 

我國設有「5°/。」之政黨得票比例門檻，並禁止全國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再行參選區域立委（雙重提名Dual Candidacy);而日本則均未設限。

20
同註9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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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關政黨得票比例門檻，主張設立門檻者認為，為求政黨政治之健 

全發展，不希望因小黨林立致生政權不穩定；主張門檻應降低或不予 

限制者，認為門檻限制將不利小黨進入國會，無法反映民主多元，正 

反兩方立論均有所本，孰優孰劣，恐難片面判斷。總 之 ，現行選舉制 

度是否妥適，門檻是否過高，可有檢討空間，惟非可依本案聲請人僅 

依選舉結果，即倒果為因而認為憲法增修條文、選罷法違憲，仍須留 

待執政及立法者依當時我國政治情勢及民情風俗，廣納各方不同意 

見 ，選擇並建立最適合我國現況之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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